
▲分裂國家罪（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條）
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本法第二十條

規定的犯罪的，即屬犯罪。

●「支聯會」以網絡形式建立所謂的「人權博物館」，其「展品」不僅涉及
「港獨」口號，還有不少抹黑香港國安法、淡化前年黑暴以至美化違法「佔
中」等內容。其中，在「博物館」所謂「全民抗爭：和理非與激進戰」部分
中，有兩張圖片分別清晰見到「光復香港」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眼；
在所謂「『反修例運動』國際影響」中亦展示了美國國旗與「光時」旗同框
的圖片。另外，「博物館」還抹黑香港國安法，聲稱香港國安法的出台，
「被『泛民主派』輿論視為『一國兩制』的政治性終結」，並把外國干預顛
倒為中國外交策略問題，聲稱中國外交官傾向積極出擊、主動對抗來自各界
的抹黑和攻擊的所謂「戰狼外交」，「已『致使』中國和美國、澳洲、加拿
大等多國關係緊張，國際社會紛紛表達強烈反彈」。

設立「人權博物館」

▲國家憲法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

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顛覆國家政權罪（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

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
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一的，包括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即屬犯罪

堅持「結束一黨專政」

●「支聯會」長年以「結束一黨專政」為「綱領」，被質疑違反香港國安
法，惟其一直深閉固拒，堅持在不同場合高呼「結束一黨專政」口號。
「支聯會」前秘書蔡耀昌於今年5月接受媒體訪問時聲言，「支聯會」不
會修改「結束一黨專政」「綱領」；「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亦於今年6
月揚言，「支聯會」是一個「追求民主」的團體，會繼續堅持「結束一黨
專政」「綱領」。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
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

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的指使、
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
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即屬犯罪。

涉嫌危害國家安全

●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正式刊憲實施，惟「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仍於
去年7月1日，以視像方式參與美國國會以「The End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一國兩制』的終結？）」為題的聽證會，請求外國組織
干預香港事務及支持美國「制裁」香港。李卓人在聽證會上聲稱，香港國安
法「凌駕」基本法，「破壞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令香港
「變成『一國一制』」，誣衊香港國安法「破壞香港法治」，是在香港架起
「斷頭台」，更揚言「相信美國有智慧思考如何處理」「聯合國亦屬一個
『有用平台』」云云。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聽證會數日後簽署所謂的「香
港自治法」及「行政命令」，單方面取消香港特惠待遇，限制敏感科技出口
到香港，實現了李卓人等攬炒派要求外國「制裁」香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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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擴大調查至支聯會屬會
法律界：或構成「共同犯罪」政府應依法取締

一直煽動香港市民敵視中央政府的

「支聯會」，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依然

沒有收手，包括繼續高調宣傳其所謂

「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等，被質

疑違反香港國安法。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前日表示，必會作出公平、公正及全面

的調查。據消息透露，警方正跟進調查

「支聯會」，包括其「綱領」及骨幹過

往言行，與外部勢力的聯繫等，更將調

查範圍擴大至各「支聯會」屬會，包括

核查有關組織的社團登記及財務往來

等。有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出，「支聯會」「綱領」、該

組織及其骨幹過往的行徑涉嫌干犯香港

國安法，而其屬會有可能構成「共同犯

罪」，特區政府應依法取締，及追究其

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近日，不少市民和團體自發請願、舉報「支
聯會」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要求警方嚴

正執法。鄧炳強前日在回答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提問時指，局方將跟進市民的相關舉報，並進行
公平、公正及全面的調查。
據消息透露，警方正積極跟進調查「支聯會」

「結束一黨專政」等「組織綱領」、其骨幹過往
言行，以及與外部勢力的聯繫，倘有實質證據證
明「支聯會」違反香港國安法，「支聯會」勢被
依法取締。
據悉，警方已將有關調查範圍擴大至「支聯
會」的屬會，無論其是否已公開表態退出「支聯
會」。調查方向包括核查有關組織的社團登記、
財務往來及與「支聯會」的具體聯繫等，以更全
面審視「支聯會」及其屬會可能涉嫌違法的情
況。

馬恩國：「綱領」明顯違憲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表
示，「支聯會」以所謂「結束一黨專政」為「綱
領」，明顯是要推翻中國憲法第一條所訂明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
特徵」條文，涉嫌危害國家安全，違反香港國安
法。
他指出，「支聯會」目前受社團條例所監管，
根據社團條例第八條第一款，若社團事務主任認
為有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
他人權利和自由的需要，可建議保安局局長作出
命令取締有關本地社團，而若其屬會也支持有關
「綱領」，及曾協助、教唆、慫使、促致或唆使
他人參與「支聯會」組織的活動，政府也有權取
締這些屬會。

陳曉鋒促查涉違洗黑錢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法學博士陳曉鋒
指出，「支聯會」涉嫌違反多項香港法例，包括
其「綱領」明顯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若其屬
會認同有關「綱領」，及參與或協調組織「支聯
會」舉辦的活動，亦可能構成「共同犯罪」，即
組織或參與危害公共秩序的違法活動。
他續說，「支聯會」資金來源及去向成疑，更涉
嫌收受外國反華勢力資助，或與反中亂港分子有資
金往來，涉嫌違反打擊洗錢的相關法例。執法部門
有必要盡快徹查，若發現「支聯會」及其屬會違反
這些法例，特區政府應將其依法取締，並依法追究
「支聯會」及其屬會負責人的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向部分仍未宣布或仍活躍的「支聯會」團體成員
查詢是否仍是「支聯會」會員團體、是否支持「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綱領」、是否承擔為
「支聯會」屬會的法律責任、是否認同「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近日的激進言論、會否參與以「支聯
會」名義發動的示威或活動等，及鄒幸彤一旦另起爐灶、成立新團體反對中央政府，它們會否跟隨參與
等問題。多個團體對相關問題態度閃爍，或避而不答，有部分團體則截至本報截稿前未有回覆。

是否支持「綱領」屬會避而不答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電話：接聽者表示不清楚，表示會找相關人員回覆

電郵：截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

電話：自動轉至留言信箱

電郵：截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中大學生會

電話：接聽者表示不清楚，稱會找相關人員回覆

電郵：截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衞慶祥區議員辦事處

電話：聲稱正在忙，不方便回應

電郵：截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電話：無人接聽

電郵：截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工業傷亡權益會

電話：無人接聽

電郵：截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香港基督徒學會

電話：無人接聽

電郵：截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中大崇基學院學生會

電話：無法接通

電郵：截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理大學生會

電話：無人接聽

電郵：截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彩虹行動

電話：無人接聽

電郵：截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林紹輝議員辦事處

電話：無人接聽

電郵：截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黃偉賢議員辦事處

電話：無人接聽

電郵：截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
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

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者
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
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
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
重後果的，均屬犯罪。

繼續接受外部勢力捐贈

●有指「支聯會」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繼續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等外部勢力的捐贈和資助，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翻查資料，由李卓
人擔任秘書長的職工盟於2014年被自稱「旺角腦場起底組」的網民透過Twit-
ter上載大量文件，揭露其自1994年起，每年都向NED旗下的美國國際勞工團
結中心（ACILS）申請資助，涉及金額約1,300萬港元，令人質疑由李卓人擔
任主席的「支聯會」背後也有收受外國資助，以進行反中亂港活動。

▲《稅務條例》第十四條
「利得稅的徵收」的規定。

▲以任何欺騙手法逃稅罪（《稅務條例》第八十二（一）條）
任何人蓄意意圖逃稅或協助他人逃稅，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罰款50,000元，及

可被加徵相等於少徵稅款3倍的罰款以及監禁3年。

涉嫌眾籌逃稅

●「支聯會」過去以各種名義發起多項眾籌，單是去年6月至8月就為籌建所
謂的「人權博物館」成功籌得大約167.5萬港元。坊間過往有不少市民自發
請願，質疑「支聯會」透過籌款謀利，要求執法部門徹查。

▲分裂國家罪（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條）
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本法第二十條規

定的犯罪的，即屬犯罪。

▲恐怖活動罪（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七條）
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的，即屬犯罪。

參與非法「抗爭」活動

●「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曾任反華組織「華人民主書院」的董事，該組織
一直以推動「港獨」、顛覆國家為目的，多次透過網絡課程招收會員，藉機
荼「獨」兩岸三地青年參與非法「抗爭」活動。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何俊仁
未再以該「書院」董事身份公開活動，惟他過去多年一直以該身份串聯及參
與該「書院」主辦的反中活動，藉機與境外反華分子聯繫。

●2019年「華人民主書院」與「支聯會」在台灣聯合舉辦所謂「研討會」，
出席者包括多個潛逃境外的「民運分子」。

●周永康在2014年7月參加書院周年籌款晚會曾聲言，「全靠『華人民主書
院』將『抗爭』概念帶到很多地方，讓我們糅合後給我們實際使用」「『非
暴力抗爭演練』都係書院教曉我哋」云云，楊政賢在同一場合更揚言，「希
望中、港、台三地人團結對抗『迫害涼薄』嘅中共政府，打場勝仗。」顯示
出「華人民主書院」一直煽動、培訓青年參與非法「抗爭」活動。

●2013年7月31日，「華人民主書院」發給鄭宇碩等一眾董事的電郵中，提
到香港的非暴力抗爭訓練營正密鑼緊鼓籌備，已定課程大綱，8月初辦種子
講師培訓，將與香港各界團體合作，訓練一批「非暴力抗爭」骨幹，「佔
中」兩大前線學生舵手周永康及楊政賢便是培訓的「獨果」。

●涉嫌違法行為 ▲涉嫌違反的法例

●資料來源：綜合網上資料
●法律意見：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健慈；

執業大律師、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支聯會六大罪行

▲ 針對「支聯會」違法，鄧炳強
表示，必會作出公平、公正及全面
的調查。 資料圖片

● 「支聯會」
及其屬會多年來
以各種名義發起
多項眾籌，涉違
《稅務條例》。

資料圖片

● 「支聯會」「紀念館」內充斥大量
支持黑暴的宣傳品。 資料圖片


